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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港协办字[2025]10 号   

关于请缴纳 2025 年度会费的通知 

 

： 

    根据本会《章程》和《中国港口协会会费缴纳办法》

规定，2025 年度贵单位应缴纳会费       元整。请于

2025 年 6 月 30 日前，将此款汇入本会账户（凡通过集团公

司或财务中心统一汇出的会费，请在汇款凭证的“附言”

或“备注”栏内注明缴费单位名称和“2025 年度会费”），

该款到账后，我会即通过电子邮件向贵单位发送“全国性

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”电子票据，如需提前开票，请来

电告知。 

开户名称：中国港口协会 

开户银行：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虹口支行 

银行账号：0218014210004333 

我会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 98号 4楼 

邮政编码：2000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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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张如星     

联系电话：13601875326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中国港口协会 

2025 年 2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 

 

中国港口协会会费缴纳办法 
 

一、为了贯彻“自主办会、自理会务、自筹经费”的原则，保

障协会活动的正常开展，根据民政部、财政部 2014 年 7 月 25 日

发布的《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

（民发[2014]166 号）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民政部 财政部 国

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》（发改经体

[2017]1999 号）及《中国港口协会章程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二、本办法适用于本会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。 

三、依据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，考虑到本会日常运作的工

作成本及财务收支情况，从实际出发，分类制定本会的会费标准。 

1、企业会员按在本会担任的职务，核定会费标准如下： 

企

业

会

员 

本会担任职务 会费标准（元） 

会长、副会长 300000 

常务理事 30000 

理事 15000 

一般会员  5000 

2、个人会员自愿资助。 

四、会员应于每年 6 月底以前按照核定会费标准缴纳当年会

费。在本年度内新发展的单位会员应于批准之日起 2 个月内缴纳

当年会费，11 月 1 日后新发展的单位会员免予缴纳当年会费。     

五、所收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本会宗旨开

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。收取会费，应由本会秘书处出具由财政



部印（监）制的“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”。会费收取后的

使用，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会章程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

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，并接受上级财务审计部门

的指导和监督检查。 

六、本会财务收支情况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后，每

年向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报告，同时按规定报送上级管理部门，并

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报告。 

七、本办法经 2018 年 11 月 27 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港口协会

八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并无记名投票通过后施行。 

 

 

开户名称： 中国港口协会 

开户行：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虹口支行 

银行帐户：0218014210004333 

 

 

 


